	.附件4-1
东莞市共有产权住房申购表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基本条件

	学历
	
	技能/职称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及联系人、电话
	

	户籍所在地
	
	具有本市户籍年限
	

	在莞连续缴纳养老保险：      个月，在销售区域连续缴纳养老保险：     个月。

	本人及其配偶、共同生活子女在本市是否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注：共同生活子女是指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未具备稳定收入来源的子女。
	□ 是  □ 否

	本人及其配偶、共同生活子女在申购前1年是否在莞有住房转移登记记录。
	□ 是  □ 否

	本人及其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目前有无下列情况：□租住公租房、政府投资保障性租赁住房，□领取人才租（购）房补贴，□享受市属人才住房租金优惠，□配租配售人才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领取租房补贴（有的打“√”，无的打“×”）。

	家庭成员基本情况（注：需如实填报所有子女的情况）

	家庭成员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
	子女在本市是否拥有自有产权住房（若选“是”需提供其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证明材料）

	配偶
	
	
	
	-

	子女
	
	
	
	□ 是（请附证明材料）  □ 否

	子女
	
	
	
	□ 是（请附证明材料）  □ 否

	子女
	
	
	
	□ 是（请附证明材料）  □ 否

	申请人承诺：

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理和法律责任。自愿授权市、镇街（园区）政府部门收集和调查本人与共有产权住房申购资格相关的信息。

申请人签名（盖指模）:                    

年   月   日                                                                                  


附件4-2

收件清单

	序号
	缴交证件
	证件类型
	份数

	1
	东莞市共有产权住房申购表
	原件
	1

	2
	申请人及配偶、共同生活子女身份证明
	复印件
	1

	3
	婚姻证明（结婚证或离婚协议）
	复印件
	1

	4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证明
	原件
	1

	5
	学历证书+查询截图
	复印件
	1

	6
	专业技术职称/职业技能证书+查询截图
	复印件
	1

	7
	子女在本市拥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应提供具有独立经济能力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社保或其他收入证明）
	复印件
	1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查验  http://www.cpta.com.cn/certQuery.html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验 http://zscx.osta.org.cn/

